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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本报讯 市区曙光街与陈
庄沟交叉口西南侧的一个小巷
里，有一棵柳树树枝断裂，垂落
在路中央，不但影响居民出行，
而且存在安全隐患。昨天上
午，有市民向本报反映了此事。

昨天上午 8点多，根据市
民的反映，记者来到现场。这
是一条南北小巷，小巷的西侧
是一排排家属院。柳树位于小
巷东侧一商店门前的人行道
上，直径20多厘米，上面有两
根粗树枝，其中一个碗口粗的

树枝从顶端“撕裂”，仅剩一点
树皮相连。树枝从空中垂落地
面，将两米来宽的小巷占去一
大半。居民出入只能从断枝下
穿过。

据附近商户说，这棵柳树
是前一天被风刮断的，“本身树
也生虫了，风一刮就断了，幸亏
没伤着人”。

记者就此事与市园林处园
林监察热线进行了反映。工作
人员得知此事后表示，背街小
巷的树木不归他们负责，但考
虑到居民的出入安全，他们将
尽快联系相关人员前去处理。

树枝断裂拦路 居民出入困难

□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本报讯 家属院门前的供水
管道被挖断，不但导致家中停水，
清水还“封住”了居民出入家属院
的路口。昨天上午，记者在市区
曙光街采访时，一位老太太向记
者反映了此事。

根据老太太的反映，记者来
到曙光街中段38号院新华区油
灰厂家属院，只见家属院西侧的
人行道上有一个长宽约1米的大
坑，坑里不断有清水漫出，顺着地
势向机动车道流去，漫延三十多
米长（如上图），正好将家属院的
出入路口“封住”。居民出入只能
蹚水或绕道。坑边，一位居民正
在擦洗自己的电动车。“流走也是
浪费，还是擦擦车吧。”这位居民
说。

据这里的居民说，这个坑是
前两天挖的树坑，“好像就是挖树
坑时，将通往家属院的供水管道
挖坏了，才导致清水外溢。而且
临街的这幢楼从前一天晚上起就
停水了”。

“也没见人来修，家里没水，
做饭、洗脸都不方便。”向记者反
映问题的老太太说。

随后，记者就此事向市自来
水公司供水热线进行了反映。
606号工作人员查询了电话记录
后告诉记者，早上，他们接到过有
关此事的反映，目前，公司稽查队
的工作人员正在就此事进行调
查，她也会督促维修人员尽快维
修。

昨天中午12时许，记者再次
路过此处，发现路面的积水已被
清理。树坑边围起了围栏，两名
工人正在清理坑里的淤泥、维修
水管。

水管被挖断
清水四溢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市区沁园中路一棵
行道树的树冠被附近爬墙虎缠
绕，影响生长（3月 15日本报 A6
版报道）。据了解，3 月 19 日上
午，市园林处湛南养护队的工作
人员带着工具来到沁园中路，修
剪处理了缠绕行道树的爬墙虎
枝条。当天下午，记者再次来到
沁园中路看到，缠绕在行道树树
冠上的爬墙虎枝条已经清理掉
了。

缠树爬墙虎
已处理

□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 昨天，本报 A6版刊
登了市区湛南路与光明路交叉口
西机动车道上的窨井盖下陷，存
在安全隐患的报道。昨天上午11
点，记者再次来到现场走访，看到
这里两个下陷窨井盖都已更换，
井盖高低与路面保持一致，安全
隐患消除。据了解，此事报道后，
市数字化城管监督指挥中心立即
通知有关部门人员到场查看，更
换下陷窨井盖。

下陷窨井盖
已更换

□记者 李霞

本报讯 卫东区建设路街道
黄楝树社区同乐街北段有一雨水
箅子一直向外冒污水，有一个多
月了，一直无人处理（3月 1日本
报A6版报道）。昨天，记者追踪
采访了解到，冒污水的雨水箅子
已疏通。

昨天上午10点多，记者再次
来到现场，看到街边的污水已消
失，四周的地面打扫得很干净。
据附近居民介绍，此事刊发后，就
有人拿着专业的疏通工具过来，
将堵塞的雨水箅子疏通了。

雨水箅子疏通了

昨天，在市区鹰城广场临近园林路的绿篱旁，管理人员在清理这里的杂物。他们告诉记
者，一些人经常将旧花篮、废家具、破衣服等废弃物扔进绿篱旁的草地里，不仅增加了他们的管
护工作量，同时也污染了广场的景观环境。工作人员希望市民要爱护广场的一草一木，切莫再
把这里当作“垃圾场”。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绿篱不是“垃圾场”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昨天，家住市区和
顺路（原南环路）中段的王女士
向本报反映，她开车去亲戚家串
门，当时把车停到了亲戚家小区
的地下停车场，出门时保安告知
停车费需按5元/小时收取，她认
为小区此举不合理，收费太贵。

王女士表示，姐姐家住市区
锦绣街西段文化宫院内的檀宫
小区，上周末上午她和家人去姐
姐家串门，把车停到了该小区的
地下停车场。下午出来时保安
让交 45元的停车费，为此他们
跟保安发生了冲突，最后也没交
钱。王女士说，以前他们也来串
过门，不过停的时间短，就没交
过钱。“如果小区外面有停车场，
收个5块 10块的我们也不愿意
停小区内的地下停车场，收费太
贵。不知道像这样的小区内部
停车场收费标准有什么依据？5
元/小时的收费是否合理？”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该小区
停车场进出口处，向保安询问外
部车辆是否可以进入停车场，对
方表示，停车场不让外部车停
放，这是内部停车场，不是公共
停车场。不过，如果是小区的业
主开个临时车回来，或者业主亲
戚来串个门，按5元/小时收费，
这样也是为了杜绝外部车辆长
时间停放，要不然业主回来看到
自己家的车位被占也不愿意。
只要停的时间不是太长，都不收
费。“要真是有事想长时间停放，
小区外面有个停车场，那里前3
个小时5块钱。”保安介绍。

随后，记者拨打了该小区戴
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电话，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内部的停
车场是不对外开放的，他们制定
这套收费标准原则上并不是为
了收费，只是想挡外人，在执行
过程中也没有收过业主的钱。
毕竟小区的车位有限，业主临时
停个车或者亲戚来串个门，会告

诉他们2个小时之内是免费的，
2个小时之后是5元/小时，但是
实际上也没有收过钱，说收费只
是为了让停车人不要长时间在
此停车，通过这种方法督促他们
办完事后赶紧离开。

市发改委房产科一位张姓
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国家发改
委的相关规定，自2014年起，住
宅小区的停车费已全面放开，不
再由政府统一定价，但是停车收
费标准需按物业和业主委员会
或者开发商签订的合同为准。

记者上网搜索到国家发展
改革委于2014年 12月 17日下发
的《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
的通知》，其中放开价格项目中
有关于住宅小区停车服务的规
定：物业服务企业或停车服务企
业接受业主的委托，按照停车服
务合同约定，向住宅小区业主或
使用人提供停车场地、设施以及
停车秩序管理服务所收取的费
用。

去亲戚家串个门
被收临时停车费

檀宫小区物业：收费是为了
杜绝外来车辆长时间占用业主停车位

□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 市区姚电大道市一
中附近有一辆“僵尸三轮车”，停
了很长时间，如今变成了“垃圾
车”（3 月 7 日本报 A6 版报道）。
昨天上午10点，记者再次来到现
场走访，看到原先停放在市一中
大门口西侧非机动车道上的蓝色
机动三轮车已经不见了，周围地
面已打扫干净，交通顺畅。

“僵尸三轮车”
已挪走

来电照登
市民许先生昨天来电：市区

优越路优越花苑小区南门口每
逢周末下午 5 点以后有人制作
爆米花，噪声大，严重影响周围
居民休息。

微友“日照九州”昨天留言：
市区曙光街与迎宾路交叉口东
北角人行道上的窨井盖翘起来
了，存在安全隐患。

昨天，市区曙光街与陈庄沟交
叉口西南侧的一个小巷里，路人从
折断的柳树枝下通过。


